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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

 

 

109 年 03 月 02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第 1條 

一、 本規定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第二十條第二項及「校園性

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」（以下簡稱防治準則）第三十五條訂定之。 

二、 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歧視，維護人格尊嚴，建立性別平等，

特訂本規定。 

第 2條 

為推動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教育，以提升本校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

或身體自主之知能，訂定下列措施： 

（一）每學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，並檢討

實施成效。 

（二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中，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，應具備性別

平等意識，破除性別刻板印象，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。 

（三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得選送相關教職員工參加校內外性

別平等教育之在職進修活動或培訓。 

（四）前款人員奉派參加校內外之相關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活動，同意予以公（差）

假登記及經費補助。 

（五）本校若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鼓勵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

人，儘早向學生事務處(以下統稱學務處)申請調查，或由第三人提出檢舉調查，

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。 

第 3條 

本校由總務處蒐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救濟等資訊，並於處理事件

時，主動提供予相關人員。前項資訊包括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界定、類型及相關法規。 

（二）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事項。 

（三）申請調查、申復及救濟之機制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